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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登入「傳染病通報系統」後，於系統首頁點選「新增通報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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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入有紅色*標

示必填欄位的項目：

通報單位名稱、

通報單位地址、

診斷醫師、

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出生日期、

手機、

連絡電話、

居住縣市、

鄉鎮市區、

個案是否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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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選擇疾病「人類免疫缺

乏病毒感染(含母子垂直

感染及孕產婦疑似個

案)」。

4.填入有紅色*標示必填

欄位的項目：發病日期、

診斷日期、報告日期、

衛生局收到日、有無症

狀、HIV通報定義、是否

為急性感染判斷、職業、

旅遊史。

5.選擇「確定通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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